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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ale S.A.
（於巴西註冊成立的Sociedade por Açõe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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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A類優先預託證券股份代號：6230）

公告
撤回上市

茲提述Vale S.A.（「本公司」）就建議刊發日期為 2016年 4月 27日、2016年 4月 29

日、2016年 5月 24日及 2016年 7月 19日的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本公告另有規定

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香港預託證券在聯交所撤回上市將於 2016年 7月 28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時正（香港時

間）生效，且香港預託證券設施將自此終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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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2016年 7月 27日


